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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作为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力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企

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在 IPO 持续督导期满后，继续对公司未使用完毕的募集

资金履行职责。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

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 2017 年度 IPO 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过程中，华英证券及时向龙力生物发出了督

导函、资料清单等，但龙力生物只提供了部分资料，华英证券核查范围受限。鉴

于核查范围受限且龙力生物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华英证券提醒上市公司全体

股东关注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风险。核查的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IPO 实际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1]1069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20 日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466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

民币 21.50 元。截至 2011 年 7 月 25 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 1,001,900,000.00

元，包含发行费用 74,790,4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927,109,600.00 元。初始存放

日已实际扣除承销保荐费 65,114,000.00 元，其他发行费用 9,676,400.00 元尚未扣

除，募集资金人民币 936,786,000.00 元于 2011 年 7 月 25 日全部到位。已经立信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立信大华验字[2011]197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IPO 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IPO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220,121,218.54

元，2017 年公司未按规定用途使用募集资金，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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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IPO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山东龙力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

度》经本公司第一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业经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表决通过。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

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

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根

据 2011年 8月 11日公司与募投资金存放银行、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单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达到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的或年度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按照孰低原则在一千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之间确定），公司应当以书面

形式知会华英证券，同时经公司董事会授权，华英证券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开设

募集资金专户的商业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IPO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禹城支行 
1612003529200125389 2011-7-12 300,000,000.00 0.00 冻结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禹城支行 
15-785101040014489 2011-7-12 120,000,000.00 0.00 冻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禹城支行 
37001846301050153015 2011-7-12 50,000,000.00 0.00 冻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禹城支行 
214311869692 2011-12-22 20,000,000.00 - 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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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济南

历山路支行 
1606014210006856 2011-7-18 80,000,000.00 - 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现场检查获得的银行对账单、对龙力生物有关人员的访谈，2017 年龙

力 生 物 从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禹 城 支 行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1612003529200125389 分次累计划转净额 220,190,723.87 元（含利息）至上市公

司其他银行账户。2018 年 1 月 23 日公告的《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专项现场检查报告》对上述情形进行了披露。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年度，公司无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年度公司没有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7 年公司存在未按规定用途使用募集资金，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将 IPO 募集资金划转至上市公司其他银行账户的情形。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 IPO 募集资金账户处于被冻结状态。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一）会计师意见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出具了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鉴证报告》（亚会 A 专审字（2018）0026 号）。报告

认为，“由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我们出具了亚会 A 审字（2018）064 号《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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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如审计报告“（二）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段中所述的事项，我们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基础。因此，我们无法确认

2017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在所有重

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15 年修订）》（深证上[2015] 65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是否在所

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龙力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二）华英证券对会计师提出上述鉴证结论原因的分析 

上述《审计报告》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包括财务自查调整事项、内部

控制失效、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确认、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其中，财务自查调整事项导致会计师无法表示

意见的原因主要为龙力生物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导致会计师无法实施

有效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认此次自查调整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 

七、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鉴证报告非标准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

明 

公司董事会审阅了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募集资

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董事会认为，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是客

观存在的。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的情况，公司 2017 年未

经过正常审批流程将募集资金划转到公司其他账户。 

八、核查意见 

华英证券项目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龙力生

物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过程中，

华英证券及时向龙力生物发出了督导函、资料清单等，但龙力生物只提供了部分

资料，华英证券核查范围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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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华英证券项目组关注到媒体披露的龙力生物对大同证券资管

产品违约报道，对龙力生物进行了现场检查，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公告《关于山

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专项现场检查报告》，认为龙力生物未按规定使

用募集资金，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会计师出具的《2017 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鉴证报告》，会计师

无法确认 2017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否

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深证上[2015]65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

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龙力公司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募集资金鉴证报告非标准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

说明》，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的情况，公司 2017 年未经过

正常审批流程将募集资金划转到公司其他账户。 

经核查，华英证券认为：2017 年龙力生物存在未按规定用途使用募集资金，

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将募集资金划转到公司其他账户的情形；

未履行大额划转的通知义务，《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未有效执行。募集资金

账户处于被冻结状态。龙力生物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15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华英证券已督促龙力生物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要求，

规范运作，及时归还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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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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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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